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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党史上的今天

（8 月 14 日至 8 月 19 日）

8 月 14 日

1978 年 8 月 14 日 县革委会发出《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实

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问题的通知》，就企业有关人员实行奖励

和计件工资制度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。

1978 年 8 月 14 日—19 日 县委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，传

达中共中央和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确立现代化建设、教育

事业先行的指导思想。会议号召全县齐抓教育，各行各业支持，

要充分尊重教师的劳动，关心教师的生活，教师应与机关干部享

受同等的政治、生活待遇。

1980 年 8 月 14 日—19 日 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召开。会议提

出农村致富十条措施：以粮食为主体，开展多种经营；调整农业

生产布局，改变禾田单一经济状况；扶植社队发展种养业；搞好

农副产品加工；发挥侨乡优势，大力发展“三来一补”；帮助穷

队致富；积极开展社队办工业、商业；整顿经济管理；搞好小围

垦，扩大耕地面积；支持和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。

1990 年 8 月 14 日 市委、市政府制定《关于中山大学孙文

学院与广东广播电视大学中山分校合并的决定》。

8 月 15 日

1989 年 8 月 15 日 市委、市政府制定《关于在中小学校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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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“两聘两制一包一奖”的决定》。“两聘两制一包一奖”指聘任

校长、聘任教师，实行校长负责制、教师岗位责任制，学校经费

包干，部分浮动奖励工资。

2014 年 8 月 15 日 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

民创业的意见》，提出明确的工作目标和计划，实施“十百千万”

创业工程，以设立就业创业专项资金、放宽创业领域限制、落实

税费减免政策、引导重点领域创业等措施降低创业门槛，优化宽

松创业环境，培育创业主体，鼓励劳动者勇于创业。培育孵化载

体，活用资源，推动建设多层次创业园区；完善公共服务，完善

政府购买服务机制，鼓励社会支持创业；加强组织领导，形成政

府鼓励创业、社会支持创业、劳动者勇于创业的良好氛围。

8 月 16 日

1945 年 8 月 16 日 珠纵第一支队党委先后发出《正告伪军

携械反正》的通告和《致敌伪军通牒》，警告驻中山县的一切日

伪军于 8月 22日以前向珠纵第一支队缴出全部武装，该队依照

优待俘虏条例，保护其生命安全。

1991 年 8 月 16 日 市委制定《关于进一步搞活市属工业的

暂行规定》，具体措施有：认真贯彻、全面落实《企业法》；完善

企业领导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；完善企业分配制度，建立内部激

励机制；继续抓好先进技术、设备的引进工作，使企业的发展建

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；简化大中型新上项目或重点技改项目的

审批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；增加市属工业的流动资金贷款；对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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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价税分流计税办法后税赋明显加重而有困难的企业，可给予减

免税的照顾；适当提高企业销售业务费提成比例；进一步开放物

价，引导企业按价值规律办事；精简企业行政机构；给予一些优

惠政策帮助扶持困难企业渡过难关。

8 月 17 日

2015 年 8 月 17 日 全国首个由镇一级政府为企业背书的电

商区域品牌——“南头制造”入驻苏宁云商平台，标志着南头镇

开启“互联网+实体经济”发展新模式。

2018 年 8 月 17 日—18 日 首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（China

Meeting on Simulation in Healthcare，简称“CMSH”）在中山市

举行，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 7个国家和地区的医学教

授、专家共 500人参会。

8 月 18 日

1995 年 8 月 18 日 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

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若干规定》，提出在经济活动中要贯彻民主

集中制的原则，公有企业（含股份制企业）的党组织要参加企业

的重大经济决策，企业法人代表和企业领导要发挥工会和职代会

的作用，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必须建立健全股东代表大会、董事会、

监事会等制度，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以及严禁巧

立名目向企业拉赞助。

1995 年 8 月 18 日 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发出《关于

抓紧做好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工作的通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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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8 月 18 日 连接深圳机场福永码头与中山港客运码

头的中山至深圳客运海上穿梭巴士开通。两地码头直达时间缩短

至 45分钟，比公路出行方式至少缩短一半以上时间。

2017 年 8 月 18 日 市交通运输局核发首批网络预约出租汽

车许可证件，包括首张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、首张网约车运输

证和首张网约车驾驶员证。

8 月 19 日

1997年8月19日 市政府召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总结大会。

至此，中山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。

2015 年 8 月 19 日 省国土资源厅确定黄圃海蚀遗址为“省

级地质公园”，标志着广东省首个海蚀遗址地质公园落户黄圃镇。

2016 年 8 月 19 日 市政府制定《关于调整我市工伤保险费

率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。


